
國立嘉義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4 日﹝星期二﹞下午 2 時 
地點：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
主席：邱校長義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麗雯 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（應到 95人、實到 72人、請假 7人、缺席 16人） 

列席人員：翁中心主任義銘（李組長佩倫代理）、蔡中心主任明昌、王中心

主任進發、吳中心主任靜芬 

 

壹、致聘 
本校名譽教授：農學院農藝學系李瑞興教授。 
 

貳、主席報告 
二位副校長以及各位校務會議代表，大家好。以下二點報告： 

一、今年畢業典禮已於 6 月 5 日順利舉辦完畢，除了感謝老天幫忙，沒有

下雨影響典禮的進行外，更要感謝學務處及各單位同仁、同學用心的

規劃與執行。本校畢業典禮新聞被教育部電子報刊登在 6 月 8 日的校

園新聞，大家努力付出的成果被肯定是我們繼續向前邁進的鼓勵與動

力。 

二、綜合大學可貴之處就是培育多元能力的人才，造就行行出狀元的機會 

，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同學勇敢走出校園挑戰競爭激烈的比賽，並

獲得好成績。例如最近電機系二年級陳品之同學獲得中華民國大專院

校 104 學年度健美錦標賽個人男子健美組第一名，其他獲得的重大獎

項也會在本校新聞櫥窗報導。可見我們的學生除了專業學習外，培養

多元興趣，各有才華勇於自我挑戰，值得肯定。在此同時，我也要肯

定今年本校獲得科技部通過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的78位同學與指導老

師，這是我們學校這幾年積極推動強化高教體質的項目之一，也已看

到具體成果，這 4年來通過件數從 29件、42件、75件到 78件，通過

百分比從 28％逐年上升到 44％。而且不少同學執行此計畫後，直接進

入學碩 5 年一貫學程，節省 1 年時間，又有領取獎學金機會及更深化

碩士論文品質，建構畢業後繼續深造或就業的有利條件，值得各系所

鼓勵師生共同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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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五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案由：本校自106學年度起調整學士班延修生收費標準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（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2 頁）辦理。 
二、本校依資訊公開、研議公開原則，業於 105 年 4 月 12 日審議小組會

議後，召開各校區公聽會（蘭潭校區 4 月 26 日、新民校區 5 月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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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民雄校區 5 月 25 日），針對自 106 學年度起調整零學分課程以學

時數視為學分數，並針對調整後實修 9 學分（含 9 學分）以下之延修

生，依實修學分比例增收雜費等規劃，廣納學生意見。 
三、106 學年度學士班延修生收費標準（草案）如下： 
（一）零學分課程改以學時數計算：列入收取學分費及雜費的學分計算 

基準。 
（二）10 學分以上（超過學則最低修讀學分）：零學分課程以學時數視為

學分數計算後，如修讀大於 10 學分以上續依 106 學年度以前收費

標準收費，收全額雜費及學分費。 
（三）9 學分（含 9 學分）以下：零學分課程改以學時數視為學分數計算

後，如低於 9 學分（含 9 學分）以下者，則收取學分費後，再依修

習學分比例收取雜費。 
四、檢附學士班延修生雜費調整計畫書、審議小組會議紀錄、各校區公聽

會紀錄及奉核可簽（請參閱附件第 59 頁至第 119 頁）各 1 份，請卓

參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 

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玖、散會（下午 4 時 3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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